基隆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在職進修獎學金申請辦法

                  93.03.19本會第23屆第1次臨時理監事會議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94.04.27第23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95.10.25本會第23屆第12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99.01.27本會第24屆第12次理監事會議事修訂通過

1、 宗旨：為培育優秀護理專業人才，鼓勵會員在職繼續進修，特訂本辦法。

2、 申請資格：

1. 本會會員（活動會員），並在同一機構連續服務二年以上。

2. 在職進修以國內、外學校醫護相關系所為限，該學制一人只能申請一次。

3. 申請成績標準：智育及德育成績該學期平均八十五分（含）以上；同分時採比德育成績，如德育成績同分時，採比入公會年資。

4. 未曾領取其他獎學金者。

5. 由執業單位主管審核。

3、 申請時間：每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。

4、 名    額：每學年專科2名，每名新台幣3,000元；大學16名，每名新台幣4,000元；研究所（碩博班）6名，每名新台幣5,000元。

5、 申請獎學金應繳下列證件：

1. 申請表及切結書各乙份。

2. 該學年度上、下學期成績單各1份（影印本需加蓋學校教務處印章）。

3. 在學證明書乙份（含應屆畢業生需附畢業證書影本）。

4. 在職證明書。

6、 申請程序：

每年八月初由本會發文給各醫療院所，請轉知所會員合於資格者備妥上述證件，於九月一日至三十日前函寄本會審查。逾期恕不受理，如未獲入選亦恕不退件。

7、 經理監事會通過後，專函通知各受獎者，並於本會次年會員代表大會頒發獎學金。

	原辦法
	修訂後辦法

	申請成績標準：智育及德育成績上、下學期各達八十分以上；同分時採比德育成績，如德育成績同分時，採比入公會年資。


	申請成績標準：智育及德育成績上、下學期平均八十五分以上；同分時採比德育成績，如德育成績同分時，採比入公會年資。



	名    額：每學年專科5名，每名新台幣3,000元；大學15名，每名新台幣4,000元；研究所（碩博班）5名，每名新台幣5,000元。
	名    額：每學年專科2名，每名新台幣3,000元；大學16名，每名新台幣4,000元；研究所（碩博班）6名，每名新台幣5,000元。


基隆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員申請獎學金切結書
本人因業務需要，經自行報考入國內大專院校

進修，遵照公會規定，當年度未領取其他獎學金，

否則收回在職會員繼續進修獎學金。

服務單位主管：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簽章

中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基隆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獎學金申請書

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姓名
	
	會員號
	
	出生年月日

身份證字號
	   年   月   日

	
	
	
	
	
	

	服務機關
	
	單位名稱
	

	通訊地址
	郵遞區號:　　　　
	聯絡電話
	O:       分機:

手機:　　　　
H:

	學校名稱
	
	科系
	
	申請類別
	□專科

□大學

□研究所

	檢附證件
	· 切結書。

· 在學證明書一份。

· 在職證明書一份。

· 95學年上、下學期成績單各乙份(影印本需加蓋學校教務處印章)。

	學年成績
	  智育  上學期：　     分   下學期：　      分

德育  上學期：       分   下學期：　      分
	請貼1吋照片

	審核意見


	
	申請人簽章
	

	
	
	理事長簽章
	


※本申請書為A4大小,可至公會網站(www.tkna.org.tw)下載。
